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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贝岭）于2015年5月6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电

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通知，经中国电子董事会和其全资子公司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半导体）董事会批准，双方于2015年5月5日签署国有

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根据该协议，中国电子将其持有的上海贝岭26.45%的股权无偿划转予

华大半导体。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8日，注册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

路498号1幢401-13室，注册资本21,515万元，法定代表人：董浩然。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产

品的研究、开发和销售，电子元器件、微电子器件及其电子产品的开发、销售，软件信息系

统、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应用系统、电子设备与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华

大半导体有限公司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述无偿划转完成

后，上海贝岭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上述事项尚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上海贝岭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贝岭

股票代码： 60017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无偿划转 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特别提示

一、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的法

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海贝岭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

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贝岭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审核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共同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中国电子 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

上海贝岭

/

目标公司 指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华大半导体 指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

/

本次划转 指

中国电子将持有的上海贝岭

178,200,000

股股份

（

占签订划

转协议时上海贝岭股份总额的

26.45%

的股权

）

无偿划转给

华大半导体持有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划转协议 指

《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

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注册资本：1248225.199664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与应

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

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境和节能技术的开发、

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经营；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相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

料、服装的销售；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与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10245

税务登记证号：110108100010249

组织机构代码：10001024-9

成立时间：1989年5月26日

营业期限：长期

邮 编： 100846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

电 话：010-68207004

传 真：010-6821374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1

芮晓武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2

刘烈宏 总经理

、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3

王作然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4

宋宁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5

陈圣德 董事 中国台湾 台湾 无

6

陈杰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7

徐海和 职工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中国电子其他上市公司情况如下表：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中国电子持股比例

(%)

1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032 42.02%

2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600764 53.47%

3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21 44.51%

4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000066 53.92%

5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600536 47.16%

6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748 21.33%

7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727 22.70%

8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00775 40.92%

9

中国振华

(

集团

)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733 36.13%

10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600707 29.55%

11

中国电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0085HK 59.42%

12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00903HK 35.06%

13

晶门科技有限公司

02878HK 28.61%

14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00438HK 71.74%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将持有的上海贝岭26.45%的股权无偿划转给全资

子公司华大半导体，将调整企业结构和业务布局，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

二、 未来股份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中国电子尚无在未来十二个月 内继续

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具体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相关法律法规，将其所持有的上海贝岭178,

200,000股流通A股， 占签订划转协议时上海贝岭股份总额26.45%， 无偿划转至华大半导

体。 本次股份划转后，中国电子不再持有上海贝岭股份，华大半导体持有上海贝岭的股份数

量增至178,200,000股流通A股，占签订划转协议时上海贝岭股份总额的26.45%，成为上海

贝岭的控股股东，中国电子仍为上海贝岭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1、2015年4月，中国电子召开董事会，同意将中国电子持有的上海贝岭26.45%股份无偿

划转给华大半导体。

2、2015年4月， 华大半导体召开董事会， 同意受让中国电子拟无偿划转的上海贝岭

26.45%股份。

3、2015年5月5日，中国电子与华大半导体签订了《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约定中国电

子划出其持有的上海贝岭178,200,000股流通A股，华大半导体同意接收该等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无偿划转的批准。

上述批准事宜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份相关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中所涉及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权利的情况。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情况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国电子直接持有上海贝岭178,200,000股股份， 占 签订协议

时上海贝岭股份总额的26.45%， 为上海贝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

后，中国电子不再持有上海贝岭的股份，华大半导体将直接持有上海贝岭178,200,000股，

占签订协议时上海贝岭股份总额的26.45%。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贝岭的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化，仍为中国电子。

2、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由于正常经营性交易活动产生的往来余额外， 信 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对上海贝岭未清偿的负债，也不存在未解除上海贝岭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或者损害上海贝岭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买卖上海

贝岭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

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5年5月5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电子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电子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

3、《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二、查阅方式

1、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2、上海证券交易所。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上 市 公 司 所 在

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上海贝岭 股票代码

600171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 无 一 致 行 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是

√

否

□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流通

A

股

持股数量

：

178,200,000

股

持股比例

：

26.45%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

：

流通

A

股

变动数量

：

0

股

变动比例

：

0%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 此 前

6

个 月 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 公 司 的 负 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注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上海贝岭

股票代码： 600171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498号1幢

401-13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亮秀路112号Y1座305-306室

股份变动性质： 增加（股份无偿划转）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

声 明

一、本报告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

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方式以外的

任何其他方式持有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的任何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审核批准。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中国电子

/

实际控制人 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大半导体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上海贝岭

/

标的公司 指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

/

本次交易 指

华大半导体受让中国电子 持有的 上海 贝岭股 份有限 公司

26.45%

的股份

划转协议 指

《

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最近三年 指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华大半导体原名上海中电华大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8日，注册资本为

贰亿元整，由中国电子单独出资设立。2014年7月17日，更名为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2014年

9月23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1515亿元。 截至 2014年7月2日，投资方已足额出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498

号

1

幢

401-13

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亮秀路

112

号

Y1

座

305-306

室

法定代表人 董浩然

注册资本

215,150,000.00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310115002310478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30151309-6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产品的研究

、

开发和销售

，

电子元器件

、

微电子器件及其电子产

品的开发

、

销售

，

软件信息系统

、

计算机软硬件

、

计算机应用系统

、

电子设

备与系统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成立日期

2014

年

5

月

8

日

经营期限

2014

年

5

月

8

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115301513096

股东名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邮编

201203

电话

021 51357777

传真

021 5135779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2、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介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电子。

控股股东名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法定代表人 芮晓武

注册资本

1248225.199664

万元

企业类型 国有独资公司

经营范围

电子原材料

、

电子元器件

、

电子仪器仪表

、

电子整机产品

、

电子应用产品

与应用系统

、

电子专用设备

、

配套产品

、

软件的科研

、

开发

、

设计

、

制造

、

产

品配套销售

；

电子应用系统工程

、

建筑工程

、

通讯工程

、

水处理工程的总

承包与组织管理

；

环境和节能技术的开发

、

推广

、

应用

；

房地产开发

、

经

营

；

汽车

、

汽车零配件

、

五金交电

、

照相器材

、

建筑材料

、

装饰材料

、

服装的

销售

；

承办展览

；

房屋修缮业务

；

咨询服务

、

技术服务与转让

；

家用电器的

维修和销售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成立日期

1989

年

5

月

中国电子以提供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为主营业务，产业分布于新型显示、信息安

全、集成电路、信息服务等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核心业务关系国家信息

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命脉，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性IT企业集团。 中国电子旗下拥有25家

二级企业和14家控股上市公司。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海贝岭无股权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直接控制上海贝岭的股权，从而成为上海贝岭的

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如下图所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控股股东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

集成电路产品的研究、开发和销售，电子元器件、微电子器件及其电子产品的开发、销

售，软件信息系统、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应用系统、电子设备与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

2、信息披露人控股股东中国电子近三年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资产总额

16,090,884.8 18,201,175.0 23,431,715.6

负债总额

11,421,620.2 13,076,836.3 17,317,324.9

所有者权益

4,669,264.6 5,124,338.6 6,114,390.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778,751.2 2,414,231.6 23,431,715.6

报表项目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8,303,461.7 19,378,464.9 20,385,154.6

净利润

283,399.6 260,577.6 199,044.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49,031.6 173,529.0 140,914.9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14年5月设立以来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

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刘烈宏 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向梓仲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中国 否

赵贵武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董浩然 董事

、

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否

李峻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陈贤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崔利国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李兆明 监事 男 中国 中国 否

毕向辉 监事 女 中国 中国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5%以上上市公司的简要情况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

1

中国电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0085HK 40.03%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批准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配合中国电子抢抓国家大力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重

大历史机遇，推进落实中国电子与上海市的战略合作，整合集成电路板块资源，调整企业结

构和业务布局，加快中国电子集成电路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所实施的内部资产重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中国电子集成电路业务的统一运营平台， 将加快推进产业整合，

实现资源的集中和业务的协同发展，促进企业的专业化经营，提高盈利能力，推动技术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

二、未来权益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海贝岭或者处置

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三、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

1、内部决策程序

2015年4月，华大半导体召开董事会，同意受让中国电子拟无偿划转的上海贝岭26.45%

股份。

2015年4月，中国电子召开董事会，同意将中国电子持有的上海贝岭26.45%股份无偿划

转给华大半导体。

2、尚需履行审批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海贝岭之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海贝岭178,200,000股股份，占上海贝岭总

股本的26.45%，成为上海贝岭控股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1、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受让中国电子持有的上海贝岭全部股份（占上

海贝岭总股本的26.45%�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5年5月5日与中国电子签订《股份无偿划

转协议》。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中国电子签订的《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划出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划入方：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划转标的：上海贝岭178,200,000股股份（约占上海贝岭总股本的26.45%� ）。

股份性质：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转让价款：本次股份划转为无偿划转，不涉及转让价款。

协议成立与生效： 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协

议自下列条件成就之日生效：

（1）甲、乙双方已就本次划转作出董事会决议或其他适用的内部决策。

（2）本次划转事项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审批。

三、权利限制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拟划转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现实的或潜在的权属争议或权利瑕疵，不存在任何权利质押及其

他第三者权益，不存在任何司法限制措施，不存在办理股份划转变更登记的法律障碍。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无偿划转的方式受让中国电子持有的合计178,

200,000股股份，无需支付股份受让款。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海贝岭主营业

务或者对上海贝岭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海贝岭或其子公

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计划，或上海贝岭拟购买或置换

资产的重组具体计划。

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更换上海贝岭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计划。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海贝岭的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

划。

五、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海贝岭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

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海贝岭分红政策进行调整的计

划。

七、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海贝岭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

大影响的具体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上海贝岭独立性的影响

上海贝岭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多

年来一直保持独立，信息披露及时，运行规范，未因违反独立性原则而受到中国证监会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海贝岭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

务独立；保证上海贝岭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

立，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同业竞争及相关解决措施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企业南京微盟电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电源管理电路的设计

开发与销售，与上海贝岭部分业务存在相似，不排除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关系。

为使上海贝岭持续及稳定发展，消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海贝岭

之间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1）在作为上海贝岭控

股股东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不在上海贝岭之外，直接或间接新增与上海贝岭主营业务

相同、相似并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2）凡是信息披露义务人获得的与上海贝岭主营业务

相同、相似并构成竞争关系的商业机会或投资项目，该等商业机会均由上海贝岭优先享有；

（3）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在最短的合理时间内依据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消除同业竞争问题。

三、关于规范及避免关联交易的措施

2014年度，上海贝岭与南京微盟有限公司发生采购原材料交易，金额397,059.17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采用如下措施规范现有及可能发生的关联

交易：

1、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海贝岭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海贝岭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

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贝岭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

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随行就市并保证不低于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 的交易定价原

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海贝岭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海贝

岭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间进行的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资产交易。

二、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与上市公司签署或谈判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24个月内与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

第九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海贝岭股票的行为。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前最近六个月并无买卖上海贝岭挂牌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不满一年，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规定，本章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中国

电子近三年财务信息。

一、中国电子最近三年经审计财务会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14

年末数

2013

年末数

2012

年末数

流动资产

： — — —

货币资金

5,331,596.2 3,834,689.3 3,059,773.6

交易性金融资产

56,321.7 53,591.2 26,445.4

应收票据

390,966.1 292,134.9 338,709.6

应收账款

2,779,492.2 2,588,669.8 2,411,397.1

预付款项

1,200,850.9 1,057,830.9 1,143,282.0

应收股利

2,738.8 160.2 114.4

应收利息

17,512.3 24,845.5 21,056.6

其他应收款

716,636.1 790,032.4 553,695.6

存货

3,330.612.4 2,784,071.7 2,849,931.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2,208.0 - 3,620.8

其他流动资产

995,309.3 556,710.1 169,418.8

流动资产合计

14,860,668.8 11,982,736.3 10,578,445.2

非流动资产

： — — —

发放贷款及垫款

57,351.6 83,001.1 21,387.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63,797.3 514,423.4 453,059.5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62,124.1 36,085.1 3,194.3

长期股权投资

614,104.4 724,297.1 671,344.7

投资性房地产

861,670.9 747,412.9 694,056.5

固定资产

3,228,127.6 2,316,506.8 2,102,690.7

在建工程

1,769,608.0 85.8 732,693.2

工程物资

96,447.9 915,207.3 -

固定资产清理

281.2 1,516.9 5,928.0

无形资产

542,906.5 504,287.0 492,593.3

开发支出

13,969.1 8,359.6 10,211.1

商誉

135,414,4 125,434.2 129,314.8

长期待摊费用

69,100.5 60,698.5 54,90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0,977.5 111,146.6 99,079.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5,165.6 69,976.3 41,982.4

非流动资产合计

8,571,046.7 6,218,438.6 5,512,439.6

资 产 总 计

23,431,715.6 18,201,175.0 16,090,884.8

流动负债

： — — —

短期借款

2,075,300.3 2,330,680.1 1,780,869.9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10,287.5 29,910.0 9,679.9

交易性金融负债

36,328.5 41,891.8 44,063.6

应付票据

654,476.3 224,362.8 192,907.0

应付账款

3,233,216.6 2,773,726.0 2,537,429.1

预收款项

2,214,760.2 2,022,143.2 1,882,384.0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1,348.0 17,703.0 -

应付职工薪酬

249,978.9 205,241.4 185,096.1

应交税费

268,598.3 561.1 -13,710.9

应付利息

55,074.4 20,702.0 31,745.3

应付股利

6,711.2 8,175.9 6,983.5

其他应付款

2,157,339.2 1,546,257.5 1,334,617.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42,826.7 217,302.1 438,801.9

其他流动负债

305,634.1 395,501.4 103,772.7

流动负债合计

12,121,921.6 9,844,158.6 8,524,639.5

非流动负债

： — — —

长期借款

2,284,811.9 1,423,360.9 1,042,507.1

应付债券

1,834,204.8 931,573.7 900,714.4

长期应付款

447,873.7 445,416.7 496,931.9

专项应付款

192,779.4 149,652.0 169,163.4

预计负债

15,103.7 9,523.7 12,888.9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6,665.0 80,624.4 78,914.2

其他非流动负债

31,858.8 193,526.4 185,860.6

非流动负债合计

5,195,403.3 3,232,677.8 2,886,980.7

负 债 合 计

17,317,324.9 13,076,836.3 11,421,620.2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 — —

实收资本

（

股本

）

1,598,225.2 1,248,225.2 1,010,265.2

资本公积

636,935.8 379,312.7 430,056.9

盈余公积

33,274.6 14,488.3 12,569.5

未分配利润

296,303.3 510,384.6 336,948.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30,690.5 -38,852.3 -11,08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872,698.4 2,114,231.6 1,778,751.2

少数股东权益

3,241,692.2 3,010,107.0 2,890,51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6,114,390.6 5,124,338.6 4,669,264.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431,715.6 18,201,175.0 16,090,884.8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一

、

营业总收入

20,385,154.6 19,378,464.9 18,303,461.7

其中

：

营业收入

20,370,872.3 19,363,073.4 18,296,665.7

二

、

营业总成本

20,620,875.4 19,631,629.8 18,560,477.8

其中

：

营业成本

18,239,695.1 17,433,751.5 16,608,014.9

利息支出

1,048.6 440,781.9 1,140.9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24.9 7.6 21.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2,355.3 123,620.4 71,278.4

销售费用

579,609.0 632,172.7 544,741.1

管理费用

1,158,466.9 1,089,626.2 1,067,950.9

财务费用

373,186.2 202,812.7 157,896.2

资产减值损失

146,389.4 149,197.4 109,433.8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

填列

）

23,123.3 15,970.9 -35,081.2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291,119.6 213,159.9 232,904.1

汇兑收益

12.8 -162.5 -14.3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78,535.0 -24,196.6 -59,207.5

加

：

营业外收入

304,521.4 435,798.6 464,724.7

减

：

营业外支出

41,043.6 16,022.4 22,806.8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

列

）

342,012.9 395,579.6 3,827,10.5

减

：

所得税费用

142,968.5 135,002.0 982,10.9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99,044.3 260,577.6 284,49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0,914.9 173,529.0 149,031.6

少数股东损益

58,129.5 87,048.6 135,468.0

二、中国电子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中国电子财务报表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关于《收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

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承诺， 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中国电子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董事会决议；

4、华大半导体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董事会决议；

5、《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6、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管理办

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7、中国电子最近三年审计报告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1、上海贝岭董事会办公室

2、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5年 月 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上海贝岭 股票代码

600171

信息披 露义务 人名

称

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

册地

上海市张江高 科技 园

区郭 守敬路

498

号

1

幢

401-13

室

拥有权 益的股 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 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 市公司 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注

：

本次无偿划转后为第一大股东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 露义务 人披

露前拥 有权益 的股

份数量 及占上 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

0

股

持股比例

：

0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 义务人 拥有

权益的 股份数 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178,200,000

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

：

178,200,000

股

变动比例

：

26.45%

变动后持股比例

：

26.45%

信息披 露义务 人是

否拟于 未来

12

个 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 露义务 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 买卖该 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 在

《

收购 办

法

》

第六条规定的情

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

法

》

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 充分披 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注

：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涉及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权 益变动 是否

需取得 批准及 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

尚待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否

□

收购人 是否声 明放

弃行使 相关股 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华大半导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5年 月 日


